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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校院推動性別平等教育工作辦理情形」書面審查結果 

書審項目 書審細項 書審指標 書審結果說明 
一、行政組

織 與 運 作

(30%) 

(一)學校性別平等

教育委員會之設置

與運作(14%) 

1.依法設置性別平

等教育委員會 (7
分) 

1. 學校訂有性別平等教育

委員會委員之產生規

定，委員之性別比例亦

符合規定。 
2.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6 條

第 5 款規定，學校應設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其任務包括調查及處理

與該法有關之案件。建

議刪除第 7 條第 5 款後

段「性別工作平等法及

性騷擾防治法相關案

件」，並建議於辦法條文

最後增訂一條「本委員

會接受學校委託，調查

處理性騷擾防治法及性

別工作平等法之申訴案

件」。 
2.性別平等教育委

員會依法每學期

至少召開 1 次會

議(4 分) 

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每學期至少召開 1 次會議。 

3.設置專人處理性

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有關業務(3 分) 

學校已設置專人處理性別

平等教育委員會之相關業

務工作。 

(二)學校性別平等

教育之經費預算編

列 與 計 畫 執 行

(10%) 

1.性別平等教育委

員會依法規劃年

度工作計畫(4 分) 

檢附二年度性別平等業務

工作年度計畫及負責執行

單位名稱。 

2.依法編列經費預

算推動性別平等

教育(5 分) 

1. 檢附 111 年度各性別平

等業務之預算總額及決

算表。 
2. 檢附 112 年度之預算總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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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審項目 書審細項 書審指標 書審結果說明 
3.制定推動性別平

等教育之相關獎

勵辦法(1 分) 

已訂定性別平等教育業務

之相關獎勵措施，受獎人員

包含教師或學生。 

(三)學校性別平等

教育制度之建立與

落實(6%) 

1.學校落實無性別

歧視之徵募機制

及升遷機制(1 分) 

各級人員之招募、聘任與升

遷均無涉及性別歧視。 

2.學校成員之性別

統計符合機會平

等原則(2 分) 

以學生人數看，學校是女性

偏多之校園，但依教授人

數，行政及學術各級主管男

性偏多，職員則以女性偏

多。 
3.學校之考績委員

會、申訴評議委員

會、教師評審委員

會之委員組成符

合任一性別委員

應占委員總數三

分之一以上之規

定(3 分) 

1. 各委員會人數男性與女

性均達三分之一以上，

符合規定。 
2. 教師評審委員會女性委

員剛好為三分之一，雖

不違反規定，但宜增加

女性委員。 

二、學習環

境資源與 
教學(30%) 

(一)建構人身安全

及無性別歧視之環

境(13%) 

1.訂定性別平等教

育實施規定並公

告周知(2 分) 

學校訂有性別平等教育實

施規定及相關辦法，且於學

校首頁設有性別平等教育

專區，方便查找。 

2.提供性別平等之

學習環境(5 分) 
學校定期舉行性別校園空

間安全檢視說明會，並進行

檢視、檢討與改進，以確保

校園安全。在性別平等學習

環境之提供上，亦有積極性

措施。 
3.學校之招生、就學

許可、教學評量、

獎懲福利等無性

別、性別特質、性

別認同或性傾向

之不合理差別待

遇(2 分) 

學校符合書審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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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審項目 書審細項 書審指標 書審結果說明 
4.對因性別、性別特

質、性別認同或性

傾向之不合理差

別待遇而處於不

利處境之學生提

供協助，以改善其

處境(2 分) 

學校符合書審指標。 

5.對懷孕學生積極

維護其受教權並

提供必要之協助

(2 分) 

學校符合書審指標。 

(二)性別平等教育

課程教材與教學

(10%) 

1.廣開性別研究相

關課程(3 分) 
110 年度在通識課程及系所

專業課程中，開設 20 餘門

性別相關課程。 

2.辦理之比賽、競技

等相關活動無性

別之差別待遇 (2
分) 

學校符合書審指標。 

3.對教職員工之職

前教育、新進人員

培訓及在職進修

等，納入性別平等

教育之內容(5 分) 

提供教職員工有關性別平

等議題的研習，惟職前教育

與新進人員研習有待強化。 

(三)性別相關議題

研究發展之協助，

評估與獎勵(7%) 

1.鼓勵教師研發性

別相關課程或學

程(2 分) 

通識課程開設辦法中，訂有

開設性別平等相關課程之

鼓勵條文。學校教師亦能積

極以性別平等為題，執行科

技部與教育部計畫。 

2.鼓勵設置性別平

等教育課程之鼓

勵措施或機制 (3
分) 

學校鼓勵教師進行性平教

學與研究，亦挹注授課鐘點

費，此能量可加以蓄積，發

展性平學程，或進一步成立

相關性平研究室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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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審項目 書審細項 書審指標 書審結果說明 
3.獎勵教職員工生

參與推動性別平

等相關活動(2 分) 

訂有「大學推動性別平等教

育工作獎勵暨補助要點」，

針對推動性別平等工作表

現優良者給予獎勵，亦補助

相關性別平等活動之辦理。

此外，亦將擔任性別平等委

員納入教師行政服務要點。 
三、校園性

侵 害 性 騷

擾 或 性 霸

凌 事 件 防

治 工 作

(22%) 

(一)校園性侵害、性

騷擾或性霸凌事件

之防治、調查與處

理(18%) 

1.訂定校園性侵害

性騷擾或性霸凌

防治規定，明訂處

理流程，並公告周

知(8 分；當年度未

發生校園性侵害

性騷擾或性霸凌

事件者，本項 10
分) 

1. 訂有校園性侵害、性騷

擾或性霸凌防治與處理

要點，明訂處理流程，且

公告周知。 
2. 教師聘約中要求教師遵

守性別平等相關法規及

教師倫理。 

2.鼓勵學校成員參

與教育部辦理之

相關事件調查處

理專業人員培訓

(3 分；當年度未發

生校園性侵害性

騷擾或性霸凌事

件者，本項 8 分) 

13 位參加培訓，9 位高階、

3 位進階、1 位初階培訓。 

3.校園性侵害、性騷

擾或性霸凌事件

之調查處理及追

蹤輔導情形(7 分；

當年度未發生事

件者，不予計分) 

共 11 案，表中詳列校安通

報序號、事件樣態、身分別、

是否組調查小組、事實認定

結果、處置建議及追蹤輔導

等。 

(二)校園職場性騷

擾事件之防治、調

查與處理(4%) 

1.訂定工作場所性

騷擾防治措施申

訴及懲戒辦法，明

訂處理流程，並公

告周知及採取性

騷擾防治措施 (2
分；當年度未發生

職場性騷擾事件

者，本項 4 分) 

訂有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

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且

公告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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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審項目 書審細項 書審指標 書審結果說明 
2.職場性騷擾事件

之調查與處理 (2
分；當年度未發生

事件者，不予計

分) 

111 年度有師師間性騷擾

案，該案有校安通報序號與

事件樣態組調查小組，最後

認定性騷擾不成立。 

四、校園文

化 環 境 與

社 區 推 展

(18%) 

(一)學校對性別平

等教育議題的宣

導、推廣與服務

(10%) 

1.辦理校內性別平

等或相關議題演

講或活動(5 分) 

1. 1.111 年度辦理校內性

別平等相關宣導活動數

場，活動內容豐富多元。 
2. 建議建立性別統計，以

瞭解各場次不同性別之

參與情形，作為未來宣

導活動規劃之參考。 
3. 建議「111 年性別平等教

育宣導講座及活動」除

統計參與人數外，納入

宣導受眾欄位，以瞭解

學校教職員工生性別意

識培力情形。 
2.辦理跨校性之性

別平等教育相關

工作(5 分) 

1. 所提「師培中心申請教

育部補助師資培育大學

精進師資素質暨特色發

展計畫辦理性平相關活

動」之參與對象為學校

教師及學生，未符本項

書審指標；且學校接受

教育部委託辦理「認知

通譯知能研習  —從法

律觀點探討性侵害及家

庭暴力暨兒保驗傷採證

實務分享」，學校非屬主

辦單位，非以學校為主

體辦理之跨校性別平等

相關工作。 
2. 學校加入性別主流化夥

伴學校，配合執行性別

意識培力、工作坊等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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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審項目 書審細項 書審指標 書審結果說明 
(二)配合學校或在

地特色，研發推動

性別平等政策之創

新措施，並參與性

別平等教育之社區

推展工作(8%) 

1.協助鄰近地方政

府或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推動性別

平等教育相關工

作(4 分) 

學校教師協助縣市政府與

機關等擔任講師及調查委

員等，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相

關工作，建議日後協助鄰近

地方政府或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相

關工作之規劃，能以「校」

為單位辦理，而非僅由單一

教師代表學校推動本項工

作。 
2.學校印製並發行

性別平等教育相

關之文宣刊物或

運用大眾媒體、網

站及刊物等進行

性別平等教育之

社會宣導(4 分) 

學校宣導性別平等教育之

管道多元，包含跑馬燈、電

子郵件與佈告欄張貼等。建

議自製宣導文宣品，結合社

團與系所等相關活動規劃

至鄰近社區宣導，走出校

園，落實「社會宣導」。 

 


